[bookmark: DYNAMIC—DWXX—tAj_dwmc]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44]行政处罚决定书
[bookmark: tAj_wh]融水市监处罚〔2025〕179号
[bookmark: CALCULATE—DSR—tAjDsrs_cMc]当事人：融水县融水镇雄林灯饰经营部                                            
[bookmark: CALCULATE—DSR—tAjDsrs_cZtzgzzmc]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bookmark: CALCULATE—DSR—tAjDsrs_cTzshxydm]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50225MA5MA1D9XB                                  
[bookmark: CALCULATE—DSR—tAjDsrs_cLxdzSheng]经营地址：广西柳州市融水县融水镇朝阳西路商贸城******
[bookmark: CALCULATE—DSR—tAjDsrs_cFddbr]经营者：王征雄                       
[bookmark: CALCULATE—DSR—tAjDsrs_cZjhm]身份证件号码：452229198706******                                      

[bookmark: OLE_LINK1]2025年7月28日，本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检查，在门店待售货架上发现如下燃气管：1、ZAO DI灶帝®铠装金属防爆中压燃气管、制造商：普宁市赤岗康帝塑料制品厂、厂址：普宁市赤岗山村新置寨过路唐洪棉公路边自编002号、执行标准：GB29993-2013、规格：3m（数量：1包）、规格2m（数量：2包）；2、惠兴达®燃气专用管、执行标准：GB29993-2013，生产厂家：杭州萧山惠达塑胶五金制品厂、规格2m（数量1包）、规格3m（数量1包），上述产品一共5包，该产品标注的执行标准已作废，新的国家强制性执行标准为GB44017-2024，本局对上述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燃气管进行扣押，现场下达《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融水市监强制〔2025〕64号）及《财物清单》各一份。2025年8月4日，经局领导审批同意对当事人销售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燃气管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2025年8月14日，经营者王征雄到本局融水市场监督管理所接受询问调查，提供了相关证据材料，承认在其门店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燃气管的事实。  
[bookmark: _GoBack]经查，当事人于2014年10月23日取得营业执照在融水县融水镇朝阳西路商贸城******从事灯具、照明器材、五金等经营活动。2025年7月28日，本局执法人员到该店开展执法检查，扣押了5袋上述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燃气管。经核实，当事人销售的上述5袋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燃气管的货值金额为160元。由于当事人购进时未索要进货收据，且未做销售台账，以现场检查发现的5袋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燃气管的货值作为该案涉案货值金额，违法所得无法计算，无违法所得。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bookmark: CALCULATE—ZJCL—tajCltjes_zjclxx]1.《现场笔录》，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情况及当事人的违法事实；
　　3.《询问笔录》，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及涉案货值金额；
　　4.证据提取单（当事人营业执照及经营者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的经营主体资质及经营者的合法身份信息；
　　5.证据提取单（现场检查图片），证明执法人员开展现场检查并查封涉案车辆的情况；
　　6.证据提取单（燃气管图片），证明涉案燃气管的相关信息；
  　7、《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融水市监强制〔2025〕64号）及《财物清单》，证明：实施扣押措施的理由以及扣押物品的具体信息。
2025年9月19日本局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融水市监罚告〔2025〕204号），当事人对本局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没有异议，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bookmark: OLE_LINK2]本局认为，当事人销售上述燃气管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工业产品，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未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的规定，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产品，下同）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进行处罚。由于当事人无进货台账和销售记录，无证据证明上述产品是否销售，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3版）的“二十一、《产品质量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序号1的“从轻”，适用情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产品尚未销售的；...”裁量标准为“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上1.6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的规定，当事人符合从轻处罚的情形。综上，本局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决定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如下：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3]1.没收《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融水市监强制〔2025〕64号）和《财物清单》（文书编号：〔2025〕64号）扣押的物品；
2.对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燃气管的违法行为处货值金额1.5倍罚款贰佰肆拾元整（￥240.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财务股开具《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持此缴款通知书到相应银行缴纳罚没款。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bookmark: DYNAMIC—DWXX—tAj_dwmc—2]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bookmark: CALCULATE—TIME—NOW]2025年09月26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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